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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科技領域分團 

〈2-27-7〉「科技領域召集人研討會」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 

2、 臺中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 

1、 強化科技教育推展與校際溝通機制 

    每學期初召開各校科技領域召集人研討會，藉由討論與交流，瞭解各國民中小

學在科技教育推展上的現況與困境，彙整教師在課程實施與教學上的疑難問題，提

供專業諮詢與資源統整，並進行整體規劃，以有效提升科技領域的教學發展。 

2、 推廣教育部重點教育議題與教學策略 

    為促進教師的教學效能，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計畫積極推廣與宣導

教育部的重要教育議題與教學策略，如「多元評量」、「有效教學」、「差異化教

學」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等，使教師能夠在教學實踐中靈活應用，提升課堂

教學品質。 

3、 深化 AI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本計畫將積極推廣 AI及數位科技融入教學，協助教師運

用數位載具進行創新教學，提升學生運用科技工具的能力與興趣，強化學習效果，

並讓科技教育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 

 

3、 目的 

1、 每學期初召開各校領域召集人研討會，藉以溝通、瞭解各國民中小學推展科技教育

現況，彙整相關疑難問題、尋求解決之道並提供諮詢服務、資源統整、整體規畫等

工作。 

2、 推廣與宣導教育部之重點教育議題與教學策略，如「多元評量」、「有效教學」、

「差異化教學」、「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以提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

效。 

3、 融入 AI及數位教學推廣，讓學生增加利用載具學習的技巧及樂趣，增進學習效果。 

4、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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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辦學校：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科技領域國中小輔導小組 

4、 協辦學校：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臺中市立立新國民

中學、臺中市立成功國民中學、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臺中市立富春國民小學 

 

 

5、 實施對象：本市科技領域各校領域召集人(全市國中、小)，計 300人。 

6、 辦理期間：114年 9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00~12：30。 

7、 辦理地點：臺中市北新科技中心、臺中市立新科技中心、臺中市成功科技中、臺中市

西苑科技中心、臺中市潭秀科技中心、臺中市大甲科技中心、臺中市沙鹿科技中心、

臺中市富春科技中心 

8、 實施方式：依本市各科技中心分區輔導區域辦理 

9、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研習三日前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專區-光德國中項下完成研習

報名登錄。 

10、 預期成效 

1、 科技領域教師能有效認知與推廣教育部傳達之重點議題。 

2、 促進各校領召的交流，提供專業支援體系，形成縱向及橫向的連結，激發領域社群

的優質團體動力。 

3、 蒐集各校之意見分享與回饋，提供 114學年度計畫之參考。 

4、 增進科技教師利用數位工具進行教學及課程設計之能力。 

11、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8:30~9:00 報到 科技領域分團  

9:00~9:50 

 

113學年度科技領域分團年度

工作重點說明 

各科技中心工作重點及各類

研習辦理說明 

     科技領域分團  

線上端: 

林志航 

輔導員 

10:00~10:10 休息 科技領域分團  

10:10~12:10 
各科技中心分組進行數位增

能工作坊暨體驗活動 
臺中市各科技中心  

12:10~12:30 綜合座談 科技領域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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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

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12、 經費來源 

經費來自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

程品質作業要點補助。 

13、 注意事項 

1、 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2、 輔導員公開授課成果或影片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網

站，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14、 成效與考核 

1、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2、 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15、 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